福州英华职业学院无烟学校领导小组

及办公室工作制度

　　为全面推进福州英华职业学院“无烟学校”建设，切实维护教职工和学生身体健康，特成立福州英华职业学院“无烟学校”建设领导小组（以下简称领导小组）。领导小组组长由黄典焕同志担任（分管卫生工作的副院长），副组长由郑力宏同志担任，成员包括郑宇星、林超棋、雷路平、陈简、李凌、张伟以及各系（院、部）负责人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后勤管理处，主任由陈简同志担任，副主任由陈巧文（人事处）、杨钰（学工部）担任，负责“无烟校园”建设日常工作。具体工作制度如下：

　　一、主要职责
　　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解决无烟学校建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，审定有关规定并推动实施，组织无烟学校建设自我评估等。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领导小组日常工作。

　　二、主要任务分工
　　（一）开展控烟监督巡查。负责部门：安全工作处、学生工作部、各系部。

　　（二）开展控烟宣传相关工作。负责部门：党委工作部、学生工作部、院团委。

　　（三）开展劝阻吸烟、戒烟等技能培训。负责部门：安全工作处、学生工作部。

　　（四）开展福州英华职业学院“无烟学校”建设奖励和批评教育。负责部门：学生工作部、院团委、人事处。

　　（五）开展福州英华职业学院“无烟学校”建设效果自评工作。负责部门：后勤管理处、学生工作部、人事处。

　　三、工作规则
　　领导小组原则上在每年初召开会议，听取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进展情况汇报，部署下一步工作。因工作需要可临时召开领导小组会议。

在无烟学校建设期间，领导小组办公室应每个季度召开1次会议，研究部署相关工作。可根据需要，临时召开相关会议。

